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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 

 

1、本补充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非流通股

股东提供。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保荐机构做出承诺：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补充

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承诺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可能导致本补充保荐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

述，并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2、本补充保荐意见是基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

整所发表的补充意见，本补充保荐意见不构成对前次保荐意见的修改。 

3、本补充保荐意见是基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均按照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全面履行其所负有责任的假设而提出的，任何方案的调整或修

改均可能使保荐机构所发表的意见失效，除非保荐机构补充和修改本补充保荐意

见。 

4、本保荐机构在本补充保荐意见中对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

份取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所作承诺及相关行动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价，但上述

评价仅供投资者参考，本保荐机构不对投资者据此行事产生的任何后果或损失承

担责任。 

5、本保荐机构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补充保荐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本补充保荐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6、本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补充保荐意见不构成对通威股份有限公

司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补充保荐意见所做出的投资决策而产生的任

何风险，本保荐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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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2006年1月14日，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等相关文件后，公司董事会通过设置热线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和走

访机构投资者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在广泛听取

广大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同意调整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就本次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向董事会并全体股东提供补充保荐意见。有关股权分置改革事

项的详细情况见《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本补充保荐意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工作

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审核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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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保荐意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通威股份/公司： 指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通威集团： 指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指持有公司发起人股份的全体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持有公司已上市流通股份的公司股东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指四川眉山金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刘定全、

管超、何志林、刘汉中、熊照明、管亚伟、陈文 

改革方案/方案： 指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

日： 

指 2006年 2月 10日，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非

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将有权参与公司本次相关

股东会议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指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于该日收盘后登

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有权获得非流通股股东为使

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做出的对

价安排 

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

日： 

指方案实施后股票复牌之日起的 240 日内的最后

10个交易日后的某一交易日，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有权获得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

股东做出的追加对价安排 

10 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交

易价格: 

指 10 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金额除以累计成交数量得

出的价格 

元： 指人民币元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董事会： 指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指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 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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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1、对价安排的方式、数量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执行

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股份获付 1.5股股票，非流通股股东

共需支付 9,000,000股股票。自上述股份上市交易日起，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即

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负责

执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做出的对价安排，按照交易所、登记公司的有关规定，

申请将相关股票划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

股东的股票账户。 

3、追加对价安排 

截至2006年1月6日，公司股票前10个交易日加权平均交易价格（指10个交易

日累计成交金额除以累计成交数量得出的价格，下同）为11.05元。在此基础上，

通威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承诺，若在方案实施后股票复牌之日起的240日内的最后

1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低于13.16元/股，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股

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1）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假设在方案实施后股票复牌之日起的240日内的最后1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加权平均交易价格为P（以下简称：“价格P”），如果P小于13.16元，则

进行股份追送。在公司实施现金分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

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比例对价格P进行相应调整。 

（2）追送股份数量：现有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股流通股可获得的追送股份为

（13.16元-P）÷P]股（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追送股份数量的上限

为：向流通股股东每1股追送股票0.1500股，最大追送股份数量为900万股，在公

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支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将按

比例对价格P进行相应调整。 

（3）追送股份时间：公司董事会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票复牌之日起

的240日内的最后10个交易日前，不少于两次刊登可能进行股份追送的提示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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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通威集团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照登记公司规定的相

关程序申请实施追加对价安排。 

（4）追送股份对象：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东，该日期将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并公告。 

（5）追送股份承诺的履约安排：在履约期间内，通威集团将自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将所持非流通股份中用于履行追送承诺的9,000,000股

股票在登记公司进行临时保管，从技术上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6）其他说明：本追加对价安排相当于，A、若价格 P 低于 11.44 元（含

11.44元），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可获得 1.5股的追送股份；B、若价

格 P在 11.44—13.16元之间，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可获得[10×（13.16

元-P）÷P]股的追送股份；C、若价格 P高于 13.16元，流通股股东不获得追送

股份。考虑到方案实施后流通股股东成本摊薄，成本以 2006 年 1 月 6 日前 10

日加权平均交易价格 11.05元/股计算，价格 P为 11.44元对应的流通股股东收

益率为 19.06%[11.44÷(11.05÷1.15)-1]，且届时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

股可获得 1.5 股股票对价；P 为 13.16 元对应的流通股股东收益率为

36.96%[13.16÷(11.05÷1.15)-1]。 

4、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在对价安排执行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如下：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执行对价安

排的股份数

（股）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通威集团有

限公司 
102,909,900 59.87 8,278,415 94,631,485 55.06 

四川眉山金腾

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2,000,000 1.16 160,887 1,839,113 1.07 

刘定全 2,562,100 1.49 206,104 2,355,996 1.37 

管超 984,500 0.57 79,196 905,304 0.53 

何志林 816,700 0.48 65,698 751,002 0.44 

刘汉中 816,700 0.48 65,698 751,00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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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照明 816,700 0.48 65,698 751,002 0.44 

管亚伟 648,900 0.38 52,200 596,700 0.35 

陈文 324,500 0.19 26,104 298,396 0.17 

合计 111,880,000 65.09 9,000,000 102,880,000 59.86 

5、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的

可上市流通数量（股） 

承诺的限

售条件 

G+20个月至 32个月 8,594,000 

G+32个月至 44个月 17,188,000 通威集团 

G+44个月后 94,631,485 

见注 2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 G+12个月 8,248,515  

注 1：G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注 2：通威集团的限售承诺： 

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36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

票的价格不低于 18元/股（如果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如果通威集团通过交易所挂牌

出售公司股份的价格低于 18元/股，卖出股份所得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享有。 

6、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在对价安排执行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如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2,880,000 59.86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4,631,485 55.06  

四川眉山金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839,113 1.07  

刘定全持股 2,355,996 1.37  

管超持股 905,304 0.53  

何志林持股 751,002 0.44  

刘汉中持股 751,002 0.44  

熊照明持股 751,00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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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亚伟持股 596,700 0.35  

陈文持股 298,396 0.17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9,000,000 40.14  

流通 A股 69,000,000 40.14  

合计 171,880,000 100.00  

若追加对价的触发条件满足，则追加执行对价安排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如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3,880,000 54.62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5,631,485 49.82 

四川眉山金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1,839,113 1.07 

刘定全持股 2,355,996 1.37 

管超持股 905,304 0.53 

何志林持股 751,002 0.44 

刘汉中持股 751,002 0.44 

熊照明持股 751,002 0.44 

管亚伟持股 596,700 0.35 

陈文持股 298,396 0.17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8,000,000 45.38 

流通 A股 78,000,000 45.38 

合计 171,880,000 100.00 

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的核查情况 

本保荐机构已经就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相关的文件进行了核查，确

认上述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改革方案中相关承诺可行性分析 

1、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1）法定承诺事项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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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承诺。 

（2）特别承诺事项 

①通威集团的限售承诺 

A、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36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

牌出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18元/股（如果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

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

理）；如果通威集团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份的价格低于 18 元/股，卖出股

份所得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享有； 

B、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20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32个月内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5%，44个月内通过

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10%。 

②通威集团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 

详见“一、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中的“3、追加对价安排”。 

③通威集团承诺，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则： 

A、在 2005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并赞同如下议案：以 2005年末公司总股本

为基数，按每 10股送 5股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及按每 10股转增 5股的方式进行

公积金转增； 

B、在 2006 年度股东大会上提议并赞同如下议案：2006 年利润分配的比例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80%。 

C、为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在股权分置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批准之日

起的三十六个月内，通威集团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适当

的时机、适当的价格，合理地增持公司流通股股份数量，并按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后增持通威股份股票将触发要约义务，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

务或者申请豁免，通威集团将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予履行要约收购义

务的申请，豁免申请获批后，通威集团将按承诺实施增持义务，但如豁免申请未

被批准，则通威集团将终止增持计划。 

2、履行承诺义务的保证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其承诺义务保证，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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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公告后及时委托公司将用于执行对价安排及追加对价安排的部分向登记公

司申请临时保管，从技术上为履行上述承诺义务提供条件。 

（2）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执行对价后，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继续按照

相关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接受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持续督导。 

本保荐机构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相关承诺人将委托公司将用于

执行对价安排及追加对价安排的部分向登记公司申请临时保管，并在承诺期间接

受保荐机构对相关承诺人履行承诺义务的持续督导，能确保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

诺的义务。因此，非流通股股东的相关承诺是可行的。 

四、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的其他事项 

(一)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切实相关，为维护自身权益，保荐机构

特别提请公司股东积极参与通威股份相关股东会议并充分行使表决权； 

(二)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相关信息披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可能涉及到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我判断； 

(三)保荐机构在本补充保荐意见中对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

份取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所作承诺及相关行动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价，但上述

评价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对通威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保荐机构不对投资者

据此行事产生的任何后果或损失承担责任； 

(四)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包括通威股份流通股股东在内的投资者注意，通威股

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存在以下风险： 

1、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此次改革方案如果未获

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非流通股股东计划在三个月后，按有关规定择日重新提

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 

2、股价波动的风险 

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权分置改革可能造成股价波动，并可能会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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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为兼顾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

司发展和市场稳定，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作出了追加对价安排和最低减持价

格的承诺。公司将督促非流通股股东履行其承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股份被质押、冻结的风险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除通威集团持有的6110.99万股公司股票存在质

押外，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

形，但由于距方案的实施尚有一段时间，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将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造成一定的不确定影响。 

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以至于无法支

付对价，且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解决的，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终止。 

五、保荐结论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

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听取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2．本次方案的调整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

益。 

3．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六、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88号 

法定代表人： 黎晓宏 

电话：       010－65183888-81030 

传真：       010-65185223 

保荐代表人： 林煊 

项目经办人： 伍忠良、庄云志、杜鹃 

 

 



（本页以下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殷荣彦 
 
 
保荐代表人签字：林煊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